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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9/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80_309360.ht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司法建议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

服务的通知(法发[2007]10号)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

事法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各海事法院，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法院： 近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坚持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践行“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工作

方针，努力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充分发挥人民法院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作用，坚持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

效果相统一，积极就审判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向有关单位提出

司法建议。实践表明，司法建议作为化解矛盾纠纷、提高社

会管理水平的司法服务手段，是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延伸，

对于促进社会安定与和谐，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建设法治

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目前司法建议

工作在各地法院开展得并不平衡，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法

院对司法建议工作认识不到位，工作开展不积极；有的司法

建议格式不够规范，内容不够全面；有缺乏跟踪和督促，司

法建议落不到实处，影响了司法建议作用的充分发挥。为进

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司法建议工作，努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提供优质司法服务，特作如下通知： 一、加强学习，充

分认识司法建议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时

期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应当



努力为此提供司法保障和司法服务，积极开展司法建议工作

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发

现有关单位在工作方法、管理体制、规章制度等方面存在重

大问题，及时提出司法建议，有利于促进机关单位加强管理

、堵塞漏洞、防范再犯、改进工作；有利于延伸司法审判职

能，实现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有利于维护社

会稳定，促进和谐发展。各级人民法院应当进一步提高认识

，高度重视这项工作。 二、注意规范，保证司法建议的质量

和效果 （一）规范司法建议的程序，保证司法建议的严肃性 

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发现普遍性或需要提请注意的问

题，应当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不能一判了之。做

好司法建议工作，要注意提出建议的程序，保证及时、准确

、合法。司法建议一般应由审判庭或有关职能部门提出，报

院长或者分管副院长批准同意后，向有关单位送达。必要时

，可抄送有关单位的主管部门或上级领导机关。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